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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政風處 

112年採購廉政平臺專家開講互動式座談會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112年 3 月 7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 時 0 分 

開會地點：本縣警察局親民堂  

主席：副縣長顏新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:王宥琳 

出（列）席人員：詳簽到表 

壹、主席致詞: 

    各位同仁大家早安，感謝政風處今日辦理採購廉政平台

座談會，這幾年廉政署一直在推採購廉政平臺，目的就

是要讓所有的工程採購人員、廠商都能夠獲得保障，確

保工程的品質，去年政風處有成立「花蓮縣新建圖書館

統包工程」、「吉安兒少家庭福利館新建工程」與「花蓮

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游泳池改建全民運動館新建

工程」等 3個工程採購廉政平臺，就是希望提升本府同

仁及相關廠商專業能力，以此常態的溝通管道，提升花

蓮縣的公共工程品質及避免公務員受到不當的影響，所

以廉政署啟動廉政平台，獲得相當大的迴響及掌聲。同

時今天也邀請到 3位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，感謝東華大

學的副校長徐輝明、花蓮縣審計室林慶文主任及花蓮地

檢署林俊廷主任檢察官蒞臨演講，各位同仁如果有任何

的問題可以在座談會的時間提問，互動式的意見交流，

這個機會是很難得，縣長本來是要來了主持，但是為了

將花蓮的有機農產品推展到國際舞台，帶領縣府團隊到

日本、韓國考察，先祝福今日採購廉政平臺座談會能夠

順利成功，發揮橫向聯繫的功能，達到公平、公開、公

正，再次預祝座談會成功。 

貳、專題演講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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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建築工程採購常見錯誤態樣探討:略(詳書面資料)。 

     主講人:國立東華大學副校長徐輝明。 

 二、天眼協力共善地方卓越治理:略(詳書面資料)。 

     主講人:花蓮縣審計室林慶文主任。 

 三、採購違法案例研析:略(詳書面資料)。 

     主講人:花蓮地方檢察署林俊廷主任檢察官。 

参、綜合研討: 

   【提問一:有關工程未驗收即先行使用之疑義】 

    說明:工程施作完成後，必須經過驗收程序，是履約過

程之重要階段，也是檢視承攬人所完成之工作是否符合

契約要求之品質、數量、目的等，待所有程序皆完成並

合乎規範，方可正式啟用工程。但是，工程實務上常有

未驗收即先行使用之例，以本局花蓮分隊廳舍新建工程

案為例，契約規定全案驗收前須取得綠建築標章及使用

執照，惟本局因有先行使用之需求，於綠建築標章尚未

取得前，先行進駐啟用。本案是否可以因非可歸責廠商

之原因，不計逾期違約金？先行使用期間之保固期限應

如何起算? 

  與談人徐輝明副校長: 

    依據綠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略以「施

工完成尚未取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或社區者，得申請綠

建築標章評定，並於評定通過通知函到三個月內，檢附

使用執照送評定專業機構，取得評定書，始得向本部申

請認可」。如廠商已依上述規定辦理中，惟業主因有先

行使用之需求，於綠建築標章尚未取得前即先行進駐啟

用，因係屬非可歸責廠商之原因，應不計因上述致逾期

之違約金，先行使用期間之保固期限應自業主使用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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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。 

    與談人林慶文主任: 

    本項屬於採購驗收程序與完工設施使用問題，本案例廳

舍已完工，依契約規定驗收前需取得綠建築標章及使用

執照，依照建築法第 25條第 1項及 70、72、73條曁政

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99 條規定，機關如有先行使用之

必要，應依建築法取得使用執照，並依政府採購法規定

辦理部份驗收或分段查驗，另得就該部份支付價金及起

算保固期間。至於廠商有無可歸責原因之履約逾期責

任，應依照契約相關規定及廠商實際履約過程覈實檢討

認定。 

  【提問二:廠商可否於驗收完畢後，請領尾款時，一併聲

請第一期至第五期物價調整款】 

    說明:甲機關辦理新建大樓工程採購案，契約書訂定工

程進行期間，如遇物價波動時，得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

之台灣區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，就漲跌幅超過 2.5%之部

分，於估驗完成後調整工程款。乙廠商於 108 年 1 月 1

日承攬甲機關新建大樓工程採購案，於 108 年 11 月 1

日完成第一期估驗並請領估驗款、於 109年 5月 1日完

成第二期估驗並請領估驗款、於 109 年 11 月 1 日完成

第三期估驗並請領估驗款、於 110年 5月 1 日完成第四

期估驗並請領估驗款，於 110年 10月 1日驗收完畢後，

乙廠商於 110 年 10 月 5 日請領尾款(驗收款)時，可否

向甲機關一併聲請第一期至第五期物價調整款? 

    與談人徐輝明副校長: 

    物調依契約辦理，機關即應於廠商要求時按該處理約定

給付，亦為符合具體給付基準後，依規定應辦之手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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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依工程採購契約範本，載明逐月就已施作部分按□當

月□前 1 月□前 2 月(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；未載明者

為當月)指數計算物價調整款。本案如依工程採購契約

範本所訂之契約，物調款項於工程結束前之第五期一併

請款，如合約中並無特定排他約定，則尚屬可行。 

    與談人林慶文主任: 

    依照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 5 條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第 1

款第 6目規定，物價調整方式依契約載明勾選行政院主

計總處或台北市政府或高雄市政府發布之營建工程物

價指數漲跌幅，於工程進行期間，如遇物價波動時依契

約載明的各個項目、中分類項目或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

之漲跌幅計算物價調整款，於估驗完成後調整工程款，

廠商應提出調整數據及佐證資料。依工程會契約範本，

工程進行期間，如遇物價波動時，應由廠商提出調整數

據及佐證資料，於估驗完成後調整工程款，似乎無明文

規定廠商不得於驗收完成後請領物價調整款，另外機關

對於廠商申請物價調整款之審核如有相關疑義，建議洽

請工程會協助釐清。 

   【提問三:基層同仁辦理採購業務面臨外力不當干預，應

如何處理】 

  說明:「機關採購廉政平臺」成立目的在於：「守護國家

重要公共建設、強化保障採購人員機制、排除外部勢力

不當干預、營造公務員勇於任事之環境」。其中有關「排

除外部勢力不當干預」部分，因公務員實際承辦案件時，

可能面臨民意代表或其他地方勢力不當介入，因此，同

仁在面臨該等人員之請託關說，甚至於採購程序中遭受

他人恐嚇威脅時，應如何處理與自保？俾使第一線公務



 5 

員確實有個優質公務環境。 

    與談人林俊廷主任檢察官: 

    同仁辦理業務時，若面臨民意代表或有力人士關說的壓

力，仍應以法律為底線，若是違法的關說不僅有行政責

任，甚至可能構成刑責。因此，如遇有該等人員「請託

關說」時，應依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之規定，落實

登錄作業，該程序係為「保護公務員」依法行政，提供

公務員即時澄清事實的管道，避免日後滋生不必要的困

擾。另如遭受廠商或不明人士的「恐嚇脅迫」時，避免

情緒激動或言語衝突，應以自身安全為重，並儘速報告

長官及知會政風單位協助瞭解研判風險狀況，並視需要

通知警方到場處理。另外公務員只要有相關證據、線索

也可向地檢署檢舉，檢察官對於檢舉人的身分也會保

密，當依法查辦，請同仁放心。 

    與談人林慶文主任: 

    分享一下最近新的實務案例，最近新北市的前副議長涉

關說拆除違建被收押的議題，可以多加關注，有關請託

關說的問題，行政院及所屬機關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

要點都有請託關說登錄的規定，可以去詳讀，會獲得相

當的智慧。  

肆、主席結論: 

    感謝各位同仁、東華大學徐副校長、審計室林主任及花

蓮地檢署林主任檢察官來參加今日座談會，希望大家在

今日三個小時的座談會能獲得相當多的收穫，期透過採

購廉政平台的監督機制、跨域溝通，發揮重大公共工程

施工預警及監督功能，防杜工程弊失，提昇花蓮縣公共

工程品質，確保工程如期、如質完工，也藉此邀請全民



 6 

一同來監督花蓮縣公共工程施工進度與品質，共創幸福

花蓮。 

伍、散會(時間:下午 12 時 10 分) 
 


